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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2014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4〕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已于2014年10月27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1月3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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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1日

 

        为进一步明确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所在市辖区内的下列第一审案件：
        （一）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民事和行政案件；
        （二）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行
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
        （三）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
        第二条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广东省内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实
行跨区域管辖。
        第三条  北京市、上海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
政案件。
        广东省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各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
定的案件。
        第四条  案件标的既包含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内容，又包含其他内
容的，按本规定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五条  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一）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有关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
的授权确权裁定或者决定的；
        （二）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强制许可决定以
及强制许可使用费或者报酬的裁决的；
        （三）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涉及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其他行政行为的。
        第六条  当事人对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市的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著作权、商标、技术合
同、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第七条  当事人对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和依法申请上一级
法院复议的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
        第八条  知识产权法院所在省（直辖市）的基层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
尚未审结的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由该基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外，广东省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
但尚未审结的本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人民法院报社拟换发记者证人员公示
联系我们
广告服务
网站地图
法律声明
建网须知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06040)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0108276)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10/id/1459576.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9/04/id/353385.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01/id/353386.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system/system/sitenav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9/id/1439094.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index/id/MzAwNDAwMyAOAAA%3D.shtml


京ICP备12013311号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14 by www.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浏 览 本 网 站 推 荐 您 使 用 IE 7 以 上 版 本 浏 览 器


